南開科技大學管理學院餐飲管理系學生訪視實施要點

一、訪視
於學生校外駐點實習期間，本委員會應指定輔導教師實施訪視，次數不少於4次(一學期至少二次)，並填寫校外實習訪視表一起呈送。
二、考核
參與校外實習學生之考核由實習企業指定主管繕寫校外實習表現評分表，及填寫實習時數證明表並經輔導教師確認之。
三、報告
學生於校外實習時，應依實習方式與其內涵接受訪視老師輔導撰寫實習報告作為實習成績考核依據之一，在學期返校時繳交給輔導老師，實習期滿後填寫學生/訪視老師/實習廠商的滿意度問卷填寫。
四、成績
[bookmark: _GoBack]學生實習成績計算方式為實習機構評分佔總分50%，期末實習報告(含期末實習報告)佔總分50%。
五、施行
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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